
 互联网平台存在网络效应和规模经

济， 明显具有垄断或寡头垄断趋势， 因

此在这个领域强化反垄断是大势所趋。

随着“布鲁塞尔效应” 即欧盟《数字市

场法》 的产生， 有人提出我国应当引入

欧盟的模式对大平台企业进行事先监

管。 我国真有必要引入欧盟的《数字市

场法》 吗？

数字经济需要强化反垄断

平台经济给广大消费者带来了巨大

的好处。 例如， 人们可以通过搜索引擎

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信息， 可以通过社交

网络与朋友通话或视频， 还可以通过电

子商务采购商品， 这些便利条件在上世

纪不可想象。 当前， 我国网民数量超过

10 亿， 数字经济在 GDP 的比重超过

40%， 这些数据说明数字经济对国计民

生至关重要。 然而， 因大平台明显存在

直接和间接的网络效应， 平台经营者基

于数据的收集、 整合和分析提供服务，

大数据成为后来者进入市场的巨大障

碍， 其结果就是平台经济明显存在垄断

或寡头垄断趋势。 因此， 近年来我国与

欧盟和美国一样， 强化数字经济反垄断

的呼声很高。

在强化数字经济反垄断和防止资本

无序扩张的主旋律下， 我国出台了《平

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南》。 2022 年修订

后的《反垄断法》 增加了很多涉及平台

经济的规定， 特别是第 9 条规定： “经

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 技术、 资本

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禁止的垄

断行为”。 与之相呼应， 我国在这一领

域的反垄断执法力度明显加大， 特别是

2021 年 4 月对阿里巴巴的“二选一”

行为罚款 182 亿元， 创下我国行政罚款

迄今最高纪录。 然而， 鉴于平台经济在

当前仍然是个新的经济领域， 反垄断监

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例如， 有人

认为， 互联网大平台各自建立围墙花园

的做法违背互联网发展的初心， 即大平

台之间应当实现数据互操作。 考虑到当

前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在国际上影

响最大的莫过于欧盟 《数字市场法》，

它提出了“数字守门人” 概念， 由此对

数字大平台从过去依据欧盟竞争法实施

的事后监管改为事先监管， 有学者提出

我国应学习欧盟， 对国内大平台企业的

市场行为实施“一刀切” 的禁止性规

定。 这里的问题是， 我国真有必要引进

欧盟《数字市场法》 监管模式？ 引入这

个模式要解决什么问题？ 引入这个模式

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

欧盟《数字市场法》基本内容

2022 年 11 月生效的欧盟 《数字市

场法》 名义上是确保欧盟数字市场的可

竞争性和公平性， 并由此创建了一个对

互联网大平台事前监管的法律体系， 其

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数字“守门人” 定义， 即该法

可约束的企业。 根据第 2 条， 该法适用

于提供一种或几种核心平台服务

（CPSs） 的企业， 如线上的中介服务、

搜索引擎、 社交网络服务等。 第 3 条提

出认定“守门人” 的三个客观标准， 一

是在欧洲内部大市场有重大影响； 二是

其提供的 CPSs 是商户进入销售渠道的

重要途径； 三是其经营活动在市场上有

根深蒂固且持久的主导地位。 第 3 条还

进一步规定了“守门人” 的量化标准，

即它们的 CPSs 年营业额达到 75 亿欧

元， 市值达到 750 亿欧元， 至少三个欧

盟成员国提供 CPSs， 且上一财政年度

在欧盟至少拥有 4500 万个月活跃最终

用户以及至少 1 万个年活跃业务用户。

二是数字“守门人” 合规标准。 第

5 条规定了直接适用于“守门人” 的法

律责任， 包括禁止其处理和使用其商户

和终端用户的数据、 禁止最惠国待遇、

禁止自我优待等； 第 6 条规定了“守门

人” 可以不同方式遵守的各种义务， 包

括禁止使用其商户非公开的数据， 允许

终端用户卸载其操作系统应用程序， 允

许用户在其操作系统安装第三方应用程

序和应用商店， 禁止自我优待等。 第 5

和第 6 条的义务要求“守门人” 身份确

认后的 6 个月内得到遵守。 第 7 条规定

了与号码无关的社交服务互操作义务，

包括“守门人” 得通过必要的技术接口

或类似解决方案， 与欧盟境内其他社交

网络服务实行互操作， 并且提出了“守

门人” 身份确认后 2 年内和 4 年内应当

实现的各种数据互操作。

三是《数字市场法》 的实施。 欧盟

委员会作为“数字守门人” 唯一监管

者， 当“守门人” 故意或过失未遵守第

5 条至第 7 条规定的情况下， 欧盟委员

会对其可处不超过上一财政年度全球总

营业额 10%的罚款； 如果“守门人” 8

年期间重复违规， 最高可处全球营业额

20%的罚款； “守门人” 存在系统性违

法的情况下， 欧盟委员会可施以必要的

行为或结构救济（第 30 条）。

欧盟《数字市场法》的问题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欧盟《数字市场

法》 进行了评论， 赞成者认为这部法律

反映了对快速发展的平台经济进行快速

监管和干预的需求， 因为它是依据量化

标准认定“守门人” 并对它们实施强制

性的事先监管， 从而不需要复杂的经济

分析即可认定其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但

是， 国内外更多学者担心该法实施的前

景， 认为其最终可能成为西西弗斯式的

悲剧， 费力而徒劳。

首先， 《数字市场法》 以量化标准

取代传统反垄断经济分析使用的“相关

市场”、 “市场势力” 等概念。 这虽然

为监管机构追责大平台企业的市场行为

提供了捷径， 但其本身就是选择性执

法， 从而也取代了反垄断监管应具备的

客观性和公正性。 很多国际学者指出，

《数字市场法》 设置的量化标准至少出

于以下两个考虑而存在地方保护： 一是

欧洲大平台企业可以逃避“守门人” 的

定位； 二是遏制中美大数字平台企业并

由此帮助效率较低的欧洲竞争对手。 欧

盟委员会 2023 年 3 月初步认定的 19 家

“守门人” 仅包括两家欧洲企业， 9 月

确定的 6 家“守门人” 名单中则只剩下

5 家美国企业和 1 家中国企业。 这说

明， 这部法律“守门人” 的量化标准是

方便欧盟委员会的选择性执法。

第二是事先监管的“一刀切 ” 。

《数字市场法》 第 5 条至第 7 条设置了

20 多项禁止性规定， 很多规定没有证

据或相关案例。 例如， 禁止“守门人”

自我优待。 然而在商业实践中， 即便是

大企业的自我优待也有很多是正常的商

业行为， 而且往往有利于市场竞争， 例

如提高效率、 扩大范围经济或者改善产

品质量。 禁止自我优待还往往阻止大平

台企业的收购或投资活动， 这最终可能

损害或者阻止它们的创新活动。 简言

之， 考虑到“一刀切” 的禁止性规定不

是传统反垄断法的逐案评估， 很多人担

心这种做法存在风险或意外后果， 可能

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了出去。

简言之， 《数字市场法》 的目的是

提高执法速度， 即执法者可以在很短时

间根据“现有事实” 做出决定， 行使很

大自由裁量权， 不履行义务的“守门

人” 则会受到巨额罚款。 因此， 国际上

很多学者担心这种执法模式的合理性。

也许考虑到了该法面临的风险， 其第

53 条规定， 欧盟委员会应在 2026 年 5

月之前对“守门人” 各种法律责任以及

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特别是评估社

交网络服务互操作的必要性， 并且提出

修改相关规定的可能性。

欧盟模式成效尚待观察

我国是否学习欧盟 《数字市场法》

监管大平台企业， 应当至少考虑两个问

题： 一是《反垄断法》 在数字领域实施

的具体情况， 是否真的没有效率； 二是

看看欧盟《数字市场法》 的模式是否有

利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是否能够给

消费者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

首先， 我国《反垄断法》 在数字经

济领域的执法是有效的。 自 2020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 我国在平台

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监管力度明显加大，

查处了很多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包括阿里“二选一”、 美团“二选一”

和知网案， 责令腾讯音乐解除独家版

权， 禁止游戏直播领域的虎牙和斗鱼合

并， 2021 年还分批次公布了 88 起平台

领域违法实施的经营者集中。 特别是阿

里巴巴的“二选一” 从立案到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其间仅有 4 个月时间。 这些

事实说明， 我国《反垄断法》 在数字经

济领域并非没有效率， 更不是不能界定

相关市场或者进行传统的反垄断经济分

析。 相反， 我国《反垄断法》 在数字经

济领域能否得到有效实施的决定性因

素， 是执法者在这一领域实施反垄断法

的理念和态度。

第二， 《数字市场法》 模式不利于

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以 《数字市场

法》 的模式监管平台大企业， 除了对违

法者实施重罚外， 不外乎有两个特点，

一是制定“数字守门人” 的量化标准，

二是做出一揽子的事先禁止。 然而， 以

量化标准认定“守门人” 并对它们实施

强制性事先监管， 其思想和理念不外乎

美国新布兰戴斯学派的“大即是坏”。

这种理念是否科学和合理仍存争议， 且

反对的观点毫无疑问占据主导地位。 而

一揽子的事先禁止模式明显是将婴儿与

洗澡水一起泼了出去， 必须认真考虑它

的错误成本。

最后要指出的是， 我国顶层设计近

年来多次强调数字经济领域的规范和发

展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2023 年 4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 要推动

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 鼓励头部平台

企业探索创新。 这说明， 我国平台经济

领域仍然应当适用 《反垄断法》， 并且

秉持“法无禁止皆可为” 的监管原则，

而没有必要采取欧盟《数字市场法》 的

模式， 通过一刀切的事先禁止性规定束

缚这些企业的发展和创新。 换言之， 应

当让“子弹先飞一会儿”， 等等欧盟

《数字市场法》 实施中获得的经验或者

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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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长宁集团华阳物业有限

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 公

司注册资本由 300 万元减少到

200.991 万元，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上海先信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遗失上海浦东新区教育局于 2023

年 1 月 1 日核发的 《上海先信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办学许可证》 正、 副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教

131011574003348 号）， 声明作废。

上海佳吉废旧物资利用有限公

司小木桥路分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

正 本 ， 证 照 编 号 ：

04000003200706130066，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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